
 

 

 
 

 

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关于组织申报 

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 

参考产品（技术）及第六批示范 

企业（园区）的通知 

 

各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，有关企业： 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全国工业领域电

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考产品（技术）及第六批示范企业（园区）

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运行综合函﹝2021﹞41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你们，请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组织开展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

管理参考产品（技术）和示范企业（园区）申报相关工作，于 8

月 10 日前，登录网上申报系统（https://applyidsm.miit.gov.cn）提

交申请材料。同时，将参考产品（技术）、示范企业（园区）的纸

质初审意见报告及纸质申报材料（一式四份）加盖公章后于 8 月

12 日前分别报我局运行监测协调处、电力管理处。逾期不受理。 

 

附件：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全国工业领域电

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考产品（技术）及第六批示范

广 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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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园区）的通知 

 

 

 

   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4 日 

    （参考产品（技术）联系人：姚彬，电话：83123869；示范

企业（园区）联系人：王建华，电话：83510079） 

 
 

 

 

 

 

 



此件为准 

粤工信运行综合函〔2021〕41 号 
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申报 
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考产品
（技术）及第六批示范企业（园区）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 

    根据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征集全国工业领域电力需

求侧管理第四批参考产品（技术）及第六批示范企业（园区）的

通知》（工信厅运行函﹝2021﹞190 号，见附件 1，以下简称“通

知”）要求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开展参考产品（技术）申报及初审工作 

    （一）请你们组织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，按照《工业和信

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参考产品（技

术）推广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工信厅运行﹝2017﹞102 号，见附

件 2 ） 要 求 ， 于 8 月 10 日 前 通 过 网 上 申 报 系 统

（https://applyidsm.miit.gov.cn）提交参考产品（技术）申报材料。 

    （二）请你们同步做好初审工作，将纸质初审意见报告及纸

质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加盖公章后于 8 月 13 日报送我厅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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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根据相关规程审核上报。 

    二、开展示范企业（园区）申报相关工作 

    （一）请你们组织本地区符合条件的工业企业（园区），按

照《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指南》（工信厅运行﹝2019﹞

145 号 ， 见 附 件 3 ）， 登 录 网 上 申 报 系 统

（https://applyidsm.miit.gov.cn）完成企业（园区）自评价，通过

自评价的单位请于 8 月 10 日前通过该系统提交示范企业（园区）

申报材料。 

    （二）请你们同步做好初审工作，将纸质初审意见报告及纸

质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加盖公章后于 8 月 13 日报送我厅，我

厅根据相关规程审核上报。 

    （三）报送实施情况。请你们组织本地区当年名单内示范企

业（园区）按年度填报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情况表（具

体要求详见附件 4），加强内容审核，于 2022 年 1 月 8 日前将纸

质材料报送我厅，电子版材料同时发送至 yxzhc@gdei.gov.cn。 

 

    附件：1.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征集全国工业领域电

力需求侧管理第四批参考产品（技术）及第六批

示范企业（园区）的通知（工信厅运行函﹝2021﹞

190 号） 

          2.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业领域电力需

求侧管理参考产品（技术）推广暂行办法的通知

（工信厅运行〔2017〕102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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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3.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《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

管理工作指南》的通知（工信部运行〔2019〕145

号） 

          4. 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情况表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 日 

    （联系人：林文侯，电话：020-8313584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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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情况表 
基本信息 

企业名称  填报年份  

联系人  手机号码  邮箱  

用电基本情况 

 

主要指标 

 

2021 年 2020 年 

装机容量 

（千伏安） 
  

计费容量 

（千伏安） 
  

计费需量（千瓦）   

用电量 

（万千瓦时） 
  

产值（亿元）   

单位产值电耗 

（用电量/产值） 
  

电费（万元）   

平均电价（元/度）   

基本电费（万元）   

电度电费（万元）   

基本电价（元/度）   

电度电价（元/度）   

电力需求侧管理实施情况 

阶段 时段 具体内容 

举措 1 2021-01-1 至 2022-05-26 

例：通过电力需求侧平台进行变压器优化运行：通

过平台数据，公司查找出了用电管理漏洞，根据负荷率

停运行 4 台变压器，减少损耗 192 万度/年，极大节省

了运行费用。 

举措 2 2021-01-1 至 2022-09-18 

例：通过电力需求侧平台进行错峰用电： 

通过平台的提供的需求侧分析功能：实时监测各时段用

电量情况，同时对平台对峰、平、谷电量进行统计，指

导间断性设备进行避峰用电，转移峰负荷 136 万千瓦/

月，节约成本 750 万元/年。 

举措 3 …… …… 

实施成效 

主要指标 2021 年 2020 年 

削减或转移负荷

（千瓦） 
  

节约电量   

Za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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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万千瓦时） 

产能与效益提升   

社会效益及推广

价值 
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